
衛保組協助衛
生局調查接觸
者有無發燒或
呼吸道症狀

無

有

校內發生 COVID-19 確診病例後之作業流程

發生確診病例
接獲衛生局通報，教職員工生確診為冠狀
病毒肺炎（經醫院診治）

1.調查接觸者
教務處、宿服中心、課外組、系
所，人事室，協助辦理

2. 接觸者（含授課老師）停課停班
3. 環境大消毒（含宿舍、教室）
4. 全校戴口罩、量體溫
5.暫停大型活動（含社團）、跑班授課

送醫檢查（喉頭培養、流感快篩
及X光檢查）

肺炎
症狀

無

有

收治住院

居家隔離

接觸者居家隔離14天

 本國籍由家長帶回
 境外生入住本校檢疫

宿舍
 教職員自行返家（含

校舍）

2. 高雄市政府發給住宿
同學與居住高雄市之
教職員電子監測手機。

3. 14日之內有症狀通知
衛生局，衛生局派車
送醫

等報告期間

武漢
肺炎

陰性

陽性 解除居家隔離

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
防疫工作小組

14日後無症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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